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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第第第 525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第、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第、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第、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第 2次報告次報告次報告次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是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章 )
第 4條訂立的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作出的第 2次報
告。是次報告旨在匯報小組委員會就瑞士令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下稱 “該條例 ”)第 4(2)條制定了 3項命令，以執行與意大利、南韓及瑞士
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訂立的雙邊安排。該 3項命令列明與提供刑事
事宜協助有關的範圍及程序。此外，該等命令亦訂定條文，保障涉及

刑事法律程序的人的權利。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3. 在 1999年 10月 1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由較早時成
立，負責研究法國令、澳大利亞令、聯合王國令、新西蘭令及美國令

的小組委員會，同時研究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其

後易名為 “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章 )第 4條訂
立的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 小組委員會曾於 2000年 1月 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報告，
建議支持通過意大利令及南韓令的決議案。有關的決議案其後於 2000
年 1月 19日立法會會議席上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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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5. 小組委員會就瑞士令進行商議的要點載於下文各段。

監禁通知

6.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與瑞士訂立的協定 (下稱
“該協定 ”)第十五條規定，瑞士當局可就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瑞士被監禁
一事給予通知，而無須理會有關的人是否同意。部分議員對此表示關

注。

7. 政府當局解釋，訂立該協定第十五條的規定，是為了方便提

供領事協助，而該條文亦符合《歐洲刑事法律互助公約》第二十二條

的規定。政府當局指出，該協定第十五條和本港分別與美國、加拿大

及聯合王國訂立的領事協定中的類似條文一致，該等條文亦沒有規定

在把某人被拘禁一事通知其所屬領館前，必須先獲得該有關的人的同

意。此外，政府當局亦認為，第十五條並不會嚴重侵犯在瑞士被判監

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私隱，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會公布所接獲有關

他們被監禁的通知。況且，瑞士國內將會公開報道他們被監禁的事實，

預計香港市民亦將從而得知有關的消息。

8. 議員詢問，假如沒有獲得有關的人同意，香港特區政府會否

運用行政手段單方面放棄獲得此方面的通知的權利。

9. 政府當局指出，對於應否以取得有關的人同意，作為把國民

被拘禁一事通知有關領館的先決條件，國際間並無一致的意見。《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十六條在領館應否自動獲通知其國民在接受

國被拘禁一事上，實際上反映了兩個不同立場的妥協。一方面有些國

家認為個人意願應獲得尊重 (某人可能不希望獲得領事協助，或不願意
其國家的有關當局知道其被監禁一事 )，但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卻認為
如領事官員不自動獲通知其國民被拘禁的消息，其國民的安全便可能

會受到威脅。

10. 政府當局表示，《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十六條最終訂

明，作出通知與否應視乎被拘禁者的要求而定，但其附文訂明，有關

的人必須獲告知其有權要求作出通知。然而，事實上有很多國家就建

立領館與其他國家訂立雙邊協定時，仍會在協定內加入條文，訂明有

關的領館須無條件獲通知其國民被拘禁的消息。政府當局認為，規定

須無條件作出通知的條文，比起要求當事人同意才作出通知的條文更

能充分保障香港人的利益，尤其當雙邊協定內的條文並無包括《維也

納領事關係公約》所訂有關的人必須獲告知其有權要求作出通知的規

定時。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單方面放棄某些權利無異於修改協定，

當局認為此做法從外交角度而言並不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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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議員明白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保障在瑞士被判監禁的香港居

民的利益，但他們認為尊重有關的人的個人意願，亦同樣重要，因為

該人可能不希望獲得領事協助，或不願意香港特區政府知道其被監禁

一事。該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研究在遇有香港居民在瑞士被判監禁

時，可否要求瑞士政府把有關判刑的詳情如刑期、所犯的罪行及監禁

地點通知香港特區政府，而不披露有關的人的身份，除非瑞士政府已

獲得該人的書面同意。

12. 政府當局表示，議員建議的安排在法律上的問題，必須詳加

研究。政府當局承諾，如建議的安排被認為並無抵觸該協定的任何條

文，當局會要求瑞士政府採納有關安排。

追查犯罪得益

13. 議員詢問根據該協定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查明本港是否存有

違反瑞士法律的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時，香港特區政府會在何種程度

上提供協助。舉例而言，香港特區政府會否查究被瑞士政府調查的人

有否在本地銀行開立戶口。

14. 政府當局解釋，第二十二條是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的標準條

文。政府當局就議員的詢問答稱，香港特區政府在接獲瑞士政府提出

的要求後會尋求警方協助，以查究被調查的人在香港是否有任何銀行

戶口。在進行有關調查時，警方須受到香港現行法律所訂一切限制的

約束。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要求方如不先行知會被要求方其基於何

種理據，相信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可能存放於被要求方管轄區內，被

要求方不會答允有關的要求。

自動提供的資料

15. 議員對於第二十五條有所保留。該條文旨在訂明，倘一方認

為向另一方披露有關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的資料，可能有助對方進行

有關罪行的調查或相關的訴訟，則須自動向對方提供該等資料。議員

認為此種交換資料的安排，可能會令有關的人／組織處於對其不利的

境地。

16. 政府當局表示，訂定第二十五條的用意是加強進行執法的工

作，以及促進與海外執法機關在防止及偵查罪案方面的合作。警方自

動向另一方提供有關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的資料時，須顧及有關的作

為並無抵觸任何香港法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7. 小組委員會認為瑞士令大致上符合該條例的規定。鑒於政府

當局已作出上文第 12段所述的承諾，小組委員會建議議員支持瑞士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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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結果，並支持上文第

17段所述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6月 8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第第第 525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涂謹申議員 (主席 )

朱幼麟議員

吳靄儀議員

曾鈺成議員

劉健儀議員

總數： 5位議員


